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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暨擬定細部計畫

(配合在地產業投資發展)案

申請單位：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大綱

都市計畫變更程序

計畫緣起與範圍

環境背景概述

擴廠規劃構想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內容

公展電子檔下載及人民陳情

方式說明

公開展覽說明會
109年9月22日(二)11:00～12:00

淡水區市民聯合服務中心9樓大禮堂

109年9月22日(二)11:00～12:00

淡水區市民聯合服務中心9樓大禮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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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展覽書圖與
人民陳情意見表
掃描QR Code連結

時間 議程

10：50～11：00 簽到

11：00～11：05 主持人致詞

11：05～11：15 康舒公司說明變更內容

11：15～12：00 意見交流

12：00 會議結束

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暨擬定細部計畫

(配合在地產業投資發展)案

公開展覽說明會 會議議程



3都市計畫變更程序

依都市計畫法第18～21條規定辦理。

擬訂計畫
(主要計畫、細部計畫)

內政部核定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公告公開展覽

新北市政府公告發布實施

109.2.21公展前座談會
公開徵求意見

淡水區公所公開展覽30天
109.9.8～109.10.8
公開展覽說明會

109.9.22

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於內政
部公告公開展覽期間，民眾
有任何主張意見，可向「內
政部」提出，供審議參考。



4計畫緣起

康舒科技於民國70年成立，廠房位於淡海新市鎮

特定區，為世界主要電源供應器廠，因應業務量

及人員持續增加情形，現有廠房生產設備及辦公

空間已不敷現有及未來發展使用需求。

民國108年加入「歡迎台商回台投資行動方

案」，考量其管理及生產便利性，爰擇地於既有

廠區土地範圍內，將原舊廠房拆除重建。

本廠區土地屬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二期發展區之

產業專用區、公園用地及部分道路用地。惟本發

展區自民國80年主要計畫發布實施迄今仍尚未完

成擬定細部計畫，故擴廠計畫亦無法遵循興建。

為利興建作業廠房及相關設施空間之需求，爰辦

理本次都市計畫個案變更。

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

1.經濟部工業局109.3.12.工電字第10900233230號函。

2.內政部營建署109.4.7.台內營字第1090806278號函。

申請變更位置



5變更位置及範圍

變更位置

位於淡海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期發展區第一開發

區東南側)，現行都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產業專用區

及公園用地，面積約為1.91公頃。

申請變更範圍

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示意圖

申請變更位置
(細計未完成擬定)

分期分區開發
示意圖

產

產

產

公三

公三

公
三

體 變二



6變更位置及範圍

變更範圍

包括新北市淡水區下圭柔山段265-1地號等共計10筆土地，包括7筆全部及3筆部分範圍，多屬康

舒科技所有。

產業專用區

公園用地

體育場用地

265-1

265-7
265-5

265-6

265-9

265-23

部分262-1

部分265-29

變電所
用地

變更範圍

265-22

部分265-8

公園
用地

產業
專用區

申請變更範圍

產業專用區



7實質環境現況

康舒公司廠區

廠區大門及出入口

土地使用

變更範圍內為既有廠房及

停車場使用，周邊多為雜

木林及空地，沿東側淡金

路三段則分布較多住宅聚

落。

交通系統

廠區主要出入道路為25公

尺淡金路三段。

申請變更範圍

1

1



8擴廠規劃構想

廠區道路

廠房配置內容

配置電源供應器組裝廠(A棟廠房)、研發中心(B棟廠房)，電波實驗室(C棟廠房)、警衛室及

收發中心(D棟廠房)，並配合生產流程妥善配置，未來五年內預計投入40億元資金。

既有工廠及設施

• B棟廠房：地上9層、地下2層。

• C棟實驗室：地上4層。

• B、C棟已於108年12月業經新北市政府108淡

建字第003號臨時建照核准在案。

擴廠內容

• A棟廠房(原廠拆除重建)：地上6層、地下2層。

• D棟警衛室(新增)。 註：實際建築配置應以核發之建築執照內容為準。



9主要計畫變更內容(草案)

位置
變更內容

變更理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計畫
區中
央之
體育
場用
地北
側

產業專用區
(1.79)

公園用地
(0.12)

產業專用區
(1.91)

1.基於「歡迎台商回台投資行動方案」，配合康舒科技在地產業投資

發展，及其新世代能源事業永續經營需要，亟需專屬用地興建永久

作業廠房等工業生產設施。

2.考量康舒科技既有廠房與土地，依現有特定區計畫劃設為產業專用

區及公園用地，屬於特定區第二期發展區範圍內，並應以區段徵收

方式開發。惟本發展區之細部計畫自民國80年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

迄今尚未完成擬定，故相關之擴廠計畫亦無法遵循興建。

3.修正公平合理且具體可行之開發方式，以利執行。

附帶條件：
應另行擬定細部
計畫，並以區段
徵收方式開發。

附帶條件：
應另行擬定細部計
畫，並完成規定之
捐贈回饋事項後，
始得申請建築。

公三

產

產

產

體 變二

公三

公三

公三

產

產



10回饋計畫(草案)

產
產

體 變二

公三

公三

原計畫
面積
(公頃)

新計畫
面積
(公頃)

產專區 1.79 
產專區 1.91 

公園 0.12 

變更面積表

回饋面積表(捐贈土地)

範圍 回饋比例 參考 回饋面積(公頃)

產專區
(原丁建
1.04公頃)

20%
參考一般辦理區段徵收案件之
公共設施開闢費用比例捐贈回
饋為20%。

1.04
*20%=0.21 

產專區
(非原丁建)

40%
依都市計畫農業區變更使用審
議規範規定及高雄新市鎮整體
開發地區案例，捐贈回饋40%。

(1.91-1.04)
*40%=0.35 

合計 - 0.56 (29.13%)

此外康舒科技將所屬可提供捐贈之土地作為其他回饋 +0.05(+2.74%)

總回饋面積 0.61 (31.87%)

0.60公頃 0.01
公頃

回饋土地範圍 回饋方式及內容：屬康舒產權之公園及道路用地，係同屬淡海新市鎮整體開發地

區之範圍，以捐贈回饋該土地予內政部營建署，於實施整體開發前，由康舒科技

提供維護管理。

公三

道



11細部計畫(草案)

項 目 面積(公頃) 百分比(%) 備 註

土地使用分
區

產業專用區 1.91 75.83

小 計 1.91 75.83

公共設施用
地

公園用地 0.44 17.50
位於細部計畫範圍外，為康舒科技周邊所屬產權土地
應另行捐贈回饋予內政部營建署。

道路用地 0.17 6.67

小 計 0.61 24.17

合 計 2.51 100.00

土地使用計畫

本計畫劃設為產業專用區，面積約1.91公頃，主要供新建電源供應器組裝廠、研發中心、電波實驗室、

警衛室、收發中心及其附屬設施等使用。並捐贈細部計畫範圍外，康舒科技周邊所屬產權土地之公園用

地、道路用地等面積共計約0.61公頃。

產

公三

產

產

變二體

公三

公
三

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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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設計

本計畫範圍內之都市設計管制項目，應以「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細部計畫地區都市設計審議規範」之內容

為原則，並經由都市設計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得申請建照。

土地使用管制分區要點

產業專用區除供發展既有產業及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產業外，並依據都市計畫法新北市施行細則第18

條(乙種工業區)規定，可供辦公室、倉庫、生產實驗室及訓練房舍、環境保護設施、單身員工宿舍、員

工餐廳等附屬使用。

產業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70%，容積率不得大於300%。

產業專用區應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6公尺建築，退縮建築所留設之空地應予植栽綠化，並得計入法定空

地。

產業專用區之法定空地應予綠化，其綠化面積率不得小於50%。

本管制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淡海新市鎮第一期細部計畫地區都市設計審議規範」之規定。

細部計畫(草案)

項目
面積
(公頃)

開發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完成期限
經費
來源整地費 工程及設備費 合計

產業
專用區

1.91 57 400,000 400,057
康舒

科技公司

細部計畫
核定公告實
施後3年內

申請單位
自行籌措

事業及財務計畫

以細部計畫核定公告實施

後3年內完成捐贈回饋事

項，並提出建築申請，否

則依程序回復為原分區。



13公展電子檔下載及人民陳情方式說明

公展書圖、意見表電子檔下載

內政部營建署首頁左側→政府資訊公開→說明會→本案
https://www.cpami.gov.tw/

掃描QR Code連結

書圖及意見表

本案案名



14公展電子檔下載及人民陳情方式說明

人民陳情方式

公開展覽期間(109/9/8～109/10/8)

填寫書面意見表寄至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地址：(22001)新北市板橋區中山路1段161號11樓

電話：1999(新北市境內)或02-29603456

現場取得書面意見表
或上網下載取用：

填表時請注意：

1.本意見不必另備文。

2.建議理由及辦法請針對公告圖說範圍內盡量以簡要

文字條列。

3.「編號」欄請免填。

4.請檢附修正意見圖及有關資料。

5.請到公告處參閱變更範圍示意圖說或描繪所需位置，

必要時得要求部分影印(成本費自理)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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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